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意见》，加快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体系，扎实推进我省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

讲话精神和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守底线、优格局、提质量、保安全”的总体思路，

建立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高

质量打造“一圈五区”发展新格局，扎实推进“两廊两屏

一区”建设，为加快推进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建设提

供坚强制度保障。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生态优先。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落实到区域空间，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持续优化发展格局，切实保障生态安全。  

2．强化空间管控。衔接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相关

污染防治规划和行动计划的实施，以及环境质量目标管理、

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空间规划、战略和规划环评等，



贯彻生态保护红线及生态空间、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的环境管控要求，形成以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的空间

管控体系。  

3．突出分类准入。针对不同环境管控单元特征，从空

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

效率等方面，实行差异化环境准入，强化刚性约束，突出

精细化、精准化管理，促进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  

4．实施动态管理。坚持省级统筹、市县联动、区域协

调，充分利用现有生态环境管理成果，构建“三线一单”

共建共享体系，建立常规调整和动态调整相结合的管理机

制，实现“三线一单”成果的动态评价与管理。  

（三）总体目标。到 2020 年，完成“十三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目标，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绿色发展

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相适应。初步建立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基本建成省级“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数据应用系统。  

到 2025 年，完成“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标，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减

少，环境风险总体可控，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绿色发

展和绿色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建立较为完善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

显提升。  

到 2035 年，全省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总体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建成完善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基本实现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全省共划定 1002 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分为优先保护、

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 3 类。  

（一）优先保护单元。共 545个，面积 42519.24平方公

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30.33%，包含生态保护红线、自然

保护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和生

态环境敏感区，主要分布在皖南山区、皖西大别山区、巢

湖湖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域。该区域突出空间用途管控，

以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为导向，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

强度的工业开发和城镇建设，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  

（二）重点管控单元。共 354个，面积 25011.43平方公

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17.84%，包含城镇规划边界、省级

及以上开发区等开发强度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区域，

以及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江、沿淮等

重点发展区域。该区域突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

控，以守住环境质量底线、积极发展社会经济为导向，强

化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约束。  

（三）一般管控单元。共 103个，面积 72643.72平方公

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51.83%，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

单元之外为一般管控单元。该区域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为导向，执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三、建立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依据现有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管理要求等，衔接区域发

展战略和生态功能定位，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从空

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和资源利用

效率等方面明确生态环境准入要求，建立“1+5+16+N”四

级清单管控体系。“1”为省级清单，体现环境管控单元的

基础性、底线性要求；“5”为区域清单，体现环境管控单

元所在区域的特色性、规范性要求；“16”为市级清单，



体现环境管控单元所在市的地域性、适用性要求；“N”为

管控单元清单，体现管控单元的差异性、落地性要求。  

四、推进“三线一单”成果落地应用  

（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强化“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与国土空间规

划的衔接，在相关立法、专项规划编制、产业政策制定、

城镇建设、资源开发、重大项目选址、执法监管等方面，

将“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重要依据，加

强协调性分析，不断强化“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的硬约束和政策引领作用。  

（二）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各地要以“三线一

单”确定的分区域、分阶段环境质量底线目标作为基本要

求，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质量达标方案，逐步实现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要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元优先

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重点

管控单元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

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生态环境风险高等问题。生态

环境部门要强化“三线一单”在生态、水、大气、土壤等

要素环境管理中的应用，促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严守源头预防的重要关口。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充分发挥“三线一单”成果在产业准入清单编制及落地

实施等方面的作用，作为推动产业准入清单在具体区域、

园区和单元落地的支撑。规划环评工作要以落实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为重点，论证规划的

环境合理性并提出优化调整建议，细化所在环境管控单元

的管控要求；建设项目环评要论证是否符合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要求，不符合的依法不予审批。  

（四）强化“三线一单”硬约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部门，要将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作为监督开发建设行为和生产活动的

重要依据，将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作为生态环境

监管的重点区域，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生态环境

监管的重点内容。  

（五）推进市级“三线一单”编制。各市要在全省环

境管控单元划定成果和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的框架下，

结合区域发展定位、空间发展和保护格局，进一步细化本

地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于 2020 年 11 月

底前完成，并将成果数据接入省级数据平台应用系统。  

五、建立“三线一单”成果管理机制  

（一）建设“三线一单”成果信息平台。省生态环境

厅负责建立全省统一的“三线一单”成果信息平台，并督

促各市将“三线一单”成果接入平台，实现“三线一单”

成果落图固化。“三线一单”成果信息平台要积极融入全

省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逐步实现“三线一单”数据共建

共享，与其他业务平台互联互通。  

（二）建立“三线一单”更新调整机制。省生态环境

厅负责制定“三线一单”更新调整办法。原则上每 5 年组织

开展一次“三线一单”实施情况评估，充分听取市、县

（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的更新调整意见，依据评

估情况制定更新调整方案，按程序审定后发布，更新调整

后的成果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并上传至全国“三线一单”

数据共享系统。实施期间因国家和地方重大发展战略、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等发生重大变化，或国土空间规划、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与边界、自然保护地体系等依法依规发

生调整的，由市政府提出调整建议，省生态环境厅按程序

组织审定后进行动态调整。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省生态环境厅要统筹做好省级

“三线一单”的发布、实施、监督、评估、更新调整和宣

传培训等工作；省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工作协调小组

其他成员单位要根据职能分工，及时提供、更新反馈“三

线一单”相关文件和数据，做好职责范围内实施应用工作。

各地要落实“三线一单”实施主体责任，负责制定本地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共同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的应用和完善。  

（二）强化技术支撑。省生态环境厅要牵头组建长期

稳定的专业技术团队，安排专项经费，切实保障“三线一

单”的编制、实施、评估、更新调整、宣传培训、数据应

用与维护等。  

（三）落实监督考核。省生态环境厅要建立完善“三

线一单”成果应用评估和实施监管机制，将各级政府及有

关部门“三线一单”实施情况，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

围。对“三线一单”落实不力的地区，加强督促指导，严

格生态环境管控。  

（四）广泛宣传培训。省生态环境厅要及时向社会公

开“三线一单”成果和评估结果等信息，扩大公众宣传与

监督范围，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不断完善。各地应

当结合地方管理需求及工作推进情况，充分利用多种形式，

开展广泛宣传培训，推广应用经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    

附件：1．安徽省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2．安徽省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划定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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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安徽省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划定汇总表  

   

行政区  

辖区面积  

（km2）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个

数  

面积

（km2）  

占比

（%）  

个

数  

面积

（km2）  

占比

（%）  

个

数  

面积

（km2）  

占比

（%）  

合肥市  11445.74  51  2240.91  19.58  32  3027.40  26.45  7  6177.43  53.97  

芜湖市  6027.93  32  989.23  16.41  29  1387.37  23.02  8  3651.33  60.57  

蚌埠市  5949.91  31  593.10  9.97  22  1147.92  19.29  7  4208.89  70.74  

淮南市  5532.43  31  583.30  10.54  19  1526.78  27.60  7  3422.35  61.86  

马鞍山

市  
4050.89  33  874.94  21.60  22  1318.14  32.54  6  1857.81  45.86  

淮北市  2741.12  15  115.92  4.23  13  1373.04  50.09  4  1252.16  45.68  

铜陵市  2967.63  22  1007.16  33.94  18  700.72  23.61  4  1259.75  42.45  

安庆市  13526.32  56  6062.57  44.82  30  1817.20  13.43  10  5646.55  41.75  

黄山市  9681.27  41  7601.84  78.52  21  627.33  6.48  7  1452.10  15.00  

滁州市  13520.27  44  2407.20  17.80  34  2985.75  22.08  8  8127.32  60.12  

阜阳市  10118.52  40  553.82  5.47  31  2351.91  23.24  8  7212.79  71.29  

宿州市  9938.61  27  1002.74  10.09  16  1969.94  19.82  5  6965.93  70.09  

六安市  15461.16  37  6345.92  41.04  18  1252.91  8.10  7  7862.33  50.86  

亳州市  8522.72  12  134.78  1.58  9  1078.82  12.66  4  7309.12  85.76  

池州市  8367.36  26  5294.83  63.28  13  757.93  9.06  4  2314.60  27.66  

宣城市  12322.51  47  6710.98  54.46  27  1688.27  13.70  7  3923.26  31.84  

安徽省  140174.39  545  42519.24  30.33  354  25011.43  17.84  103  72643.72  51.83  

 


